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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财险山东省（不含青岛地区）企财险附加规范类保险（2026 版） 

（注册号：C00015430622026012134843） 

投保附加险的条件 

第一条 本条款系本保险单约定的主险条款的一般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了企财险类主险的基

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附加险内容 

第二条 以下扩展项目，投保人可选择一项或多项投保，以保险合同载明为准。 

一、附加垫板（是/否）：兹经双方同意，被保险人保证本保单项下的所有存货均放置于高

度不低于   厘米的垫板上；否则，水深低于   厘米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二、消防保证（是/否）：兹经双方同意，保险人仅在被保险人做到并符合下列各项要求后，

对被保险人因火灾、爆炸直接引起的损失负责赔偿： 

（一）保险标的所在地应始终配备足够的和有效的消防设备以及充足容量的灭火用具，并使之

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二）保证足够的人员受到使用该消防设备的训练，并能随时进行灭火工作； 

（三）所有易燃液体、气体及固体的放置地应远离任何明火作业区； 

（四）易燃物附近动用明火，或进行烧焊、切割作业时必须至少有一名受到消防训练并配备灭

火器材的人员在场。 

三、防洪保证（是/否）：兹经双方同意，保险人仅在被保险人做到合理的安全保护措施的

情况后，对被保险人因暴雨、洪水直接引起的损失负责赔偿。 

合理的安全保护措施是指在整个保险期间内，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数据，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

所在地点采取能够预防当地大暴雨（24 小时降雨量为大于 100 毫米小于 200 毫米）、10 年一遇洪

水的措施。由于被保险人没有及时清理保险标的所在地内的沟渠中的障碍物保持水流畅通而造成的

损失、损坏或由此而产生的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四、第一赔款接受人（是/否）：经双方同意，按照被保险人的要求，保险人将本保险合同

项下的保险金优先支付给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赔款接受人。如被保险人增加或变更赔款接受人，应

以书面方式通知保险人。 

五、重置价值（是/否）：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单项下明细表中列明的财产不包括仓储物

品，如发生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其赔偿金额应按受损保险财产的重置价值计算. 

重置价值是指： 

（一）重建或替换受损财产；但本保险的赔偿责任不能因下列原因而增加：1）被保险人要求按

自己的方式进行重建或替换受损财产；2）被保险人在其它地点进行重建或替换受损财产。 

（二）修理或修复受损财产：无论采用上述哪一种方式，目的是使受损财产基本恢复至原状，

即经过修理或修复后的财产状态既不好于也不差于受损前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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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付赔款（是/否）：兹经双方同意，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损失，保险人在收到被保险

人的索赔请求及相关单证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未能确定赔偿金额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及公估

人（理算师）的建议，保险人可预先支付部分赔款，金额限于预计赔偿金额的 50％。 

第三条 本附加险合同项下的每次事故赔偿金额不超过本保险单中载明的相应限额。 

本附加险合同项下的免赔额以本保险单中载明的免赔额或载明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为准，

两者以高者为准。 

主险与附加险关系 

第四条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相抵触之处，

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

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